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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826新聞稿】

為弱勢者居住權益發聲--「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成立記者會
買不起、租不起、進不了、住不了

弱勢團體高喊：給我社會住宅！

台灣貧富差距創66倍歷史新高，政府面對高房價民怨卻依舊顢頇，不久前曾端出「平價住宅」以安撫民心，諷刺的是「平價住宅」無法「平價」，營建署計畫名稱又改為「合宜住宅」表示關懷弱勢，卻是一個缺少弱勢團體參與的計畫，是否「合宜」？仍是問號。

廿一年前8月26日，四萬多名支持無住屋運動市民齊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舉行夜宿，以具體行動表達對當時高房價的不滿；廿一年後，一群關心弱勢居住權益的社福團體決定站出來，針對弱勢居住權及社會住宅進行倡議，宣示成立「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並發表共同宣言(附件一、二)要求政府不要再玩文字遊戲，回歸整體住宅政策所規劃的「社會住宅」政策，興辦公有出租住宅照顧弱勢者，現階段社會住宅比率應至少提高至5%。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與弱勢朋友來到台北市即將拆除的「福德平宅」，回顧過去台灣弱勢居住政策發展，背後台北101高高拔起，平宅內弱勢老人、身心障礙者多數已被安置到萬華區及木柵安康平宅，少了一群弱勢者，這裡又多了一塊都市精華土地。過去福德平宅還算是融入社區的弱勢住宅，一旁BOT工程進行中的廣慈博愛院，高高的圍牆把弱勢者與一般居民隔離，這是長期以來政府照顧弱勢居住的做法，大型的、集中的教養院、療養院、養護之家等。根據內政部統計卻有九成以上身心障礙者是住在自己原生家庭，而他們的處境又如何？除了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之外，同樣為數眾多面臨居住困境的弱勢者還有失業勞工、受暴家庭及單親媽媽等，他們又面臨什麼樣的居住困境？

買不起： 2009年房價所得比已高達11.5倍，房價居高不下，基本工資卻仍舊停滯，不只一般中產受薪階級、弱勢勞工望塵莫及，更有一群身障者是一輩子也買不起，他們多數沒有工作或僅少的收入，即使有獨立生活能力，而只能依附於家庭或機構。

租不起：便利的交通與生活網絡是許多弱勢者選擇居住位址的主要條件，節省通勤成本，以逐漸累積資產，然而好的位址也帶來高價租金，這非失業勞工、弱勢單親家庭與身障者所能負擔，於是僅能選擇偏遠地區、頂樓違建、地下室等勉強而居。

進不了：台北市有高達111萬6千戶無電梯公寓，而許多大樓住宅電梯空間、浴廁及大門並未考慮輪椅迴轉空間，一旦面臨老化、重病、身心障礙時，根本有屋也進不了。

住不了：即使買了房子或簽好租約，弱勢者仍可能住不了自己的家。現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只要多數決便可以任意排斥弱勢，拒絕提供社區資訊(如消防安檢證明等)，甚至有辱罵、噴漆、切斷水電等，一旦興訟，弱勢者還須舉證且曠日廢時。

台灣社會住宅比率0.08%  弱勢分不到

荷蘭、丹麥、英國等國家都擁有約20～35%的社會住宅，由政府委託非營利組織辦理，出租予弱勢者，鄰近的日本6%，與台灣同樣地狹人稠的香港29%、新加坡8.7%(附件三)，這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關，而在於政府是否視「居住」為人民的基本公民權，住宅不應全面商品化，台北縣市諸多國宅已變成市場搶手商品，反觀做為出租弱勢的社會住宅僅佔0.08%，這是一個可恥的數字！絕大多數弱勢者根本分不到，政府僅處理嚴苛認定的低收入戶，對於中低所得家庭的弱勢居住問題只拋給其家庭負擔，再將其家庭拋入市場叢林中自求生存。 

目前聯盟依弱勢者列冊人數統計社會住宅需求量約占16.5%(附件四)，然臺灣潛在弱勢者常高於已列冊人數數倍，且此推估尚未納入：單親家庭，生育子女三人以上且尚未成年、災民等；亦未納入離鄉就業青年、新婚夫妻、失業勞工與中低所得者等新弱勢，實際需求總量勢必更高。

給我社會住宅

我們想問政府為什麼百萬空餘屋照顧不到弱勢者？為什麼都會區國有地一定要賣給財團？為什麼國宅或平價住宅只考慮賣而不考慮出租弱勢者？相信不在不能為，而在願不願為之。「社會住宅推動聯盟」12個團體與弱勢代表高喊「給我社會住宅」，要求政府現階段社會住宅比率應提高至少至5%，同時提出策略方法建議，針對上述主張，從今日起，將進行以下倡議工作：

短期（2010年底前）

· 因應五都選舉，拜訪北市、新北市兩黨四組候選人，要求將社會住宅納入政見並簽署承諾。

· 發動全國性社會住宅訴求倡議與民間連署。

中期（2011-2012）
· 持續監督中央與地方政府，具體推動與落實社會住宅政策。

· 積極推動「住宅法」立法。

 附 件 

附件一、「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成立宣言

附件二、「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簡介

附件三、各國社會住宅發展與數量一覽表、北市/新北市社會住宅(公有出租住宅)數量統計一覽

附件四、臺灣社會住宅需求量推估表


住宅法立法：英國於1890年、荷蘭於1901年、美國於1949年、日本於1951年通過立法，

落後百年的台灣住宅法何時送進立法院 ?

社會住宅比例提昇至5%：香港29%、新加坡8.7%、荷蘭34%、英國20%、歐盟平均14%

【附件一】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成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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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團體：少年權益聯盟、老人福利聯盟、伊甸基金會、社區居住聯盟、社會福利總盟、康復之友聯盟、都市改革組織、崔媽媽基金會、勞工陣線、智障者家長總會、殘障聯盟、勵馨基金會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

唐‧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各締約國將採取適當的步驟保證實現這一權利，並承認為此實行基於自願同意的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第11條第1款，該公約於98.12.10起

生效為我國國內法。
當前台灣（特別是大台北都會區)住宅問題面臨的是房價不合理飆漲與社會分配二極化的雙重困境。

依據2009年的統計
，台灣中位數房價所得比
超過6(國際標準屬負擔壓力嚴重)的縣市超過2/3，其中台北市高達14.1(房貸負擔率
58%)、新北市9.5（房貸負擔率39%），就國際標準來看已屬極度嚴重。

在沈重房價壓力下，社會分配二極化也同步加劇，過去十年，台灣落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多了一倍，達10萬8千餘戶、26萬多人（99年第二季）；台灣最高5％的平均所得與最底層5％平均所得，從32倍擴大至66倍（行政院主計處99年8月資料）。

弱勢人民怎麼辦？
另一方面，台灣歷任政府提出的任何房屋政策，是建立在「住者有其屋」與「市場萬能」這兩組意識型態上，因此所有的措施，都是驅使人民節衣縮食進入市場，成為「買得起」的痛苦屋奴。但是，我們要問，當房價已超乎一般人所能負擔，那些「買不起」房子的人民安居之道何在？

台灣有多少這樣的人呢？政府總喜歡吹噓我們有88%的住宅自有率，但那是建立在重複計算的灌水基礎上，依據學者
估算，台灣其實是有30%家戶無自宅(其中12％家戶租屋或配住，18％家戶住他人宅或共戶)。在這30%沒有住宅的家戶中，包括了為數眾多的低收入者、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家暴與性侵害者、AIDS、平地原住民、遊民等。依本住盟推估
其數量約占全國總戶數為16.50%，且尚不包括單親、災民、中低所得者、失業勞工、離家就業青年與新婚夫妻等新弱勢。

前述這些處在經濟與社會弱勢情境中的人民，在所謂的住宅市場裡，飽受著「買不起」、「租不起」、「進不了」、「住不了」的等多重困境，而政府對此卻長期漠視、不聞不問！
0.08％的可恥數字
相對地，各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就體認住宅市場有其侷限性，故政府應扮演不可或缺的救濟角色，其最普遍的作法是，興建一定數量的社會住宅，以「只租不售」方式提供經濟與社會弱勢族群來滿足保障其「居住人權」。以下簡要條列各國公有社會住宅占住宅總量比例：荷蘭34%、英國20%、丹麥19%、芬蘭18%、瑞典18%、德國16%、歐盟平均14%、美國6.2%、日本6.1%、香港29%、新加坡8.7%。

那我們呢？截至目前為止，政府提供符合社會住宅定義的住宅數量僅占全國住宅總量0.08%
，這對自詡為現代文明國家的台灣，對自傲將人權兩公約國內法化的執政當局，是多麼可恥的數字！

住盟的訴求
正因看到政府對弱勢族群居住人權的漠不關心與毫無作為，包括社福、住宅等十幾個民間團體特組成「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以下簡稱住盟），決議以推動台灣落實社會住宅政策為努力目標，我們的訴求如下：

1. 政府應將「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列為住宅政策必要且重要項目，並以住宅總量5%
為現階段推動目標。

2. 為達成5%現階段目標，應:(1)全面變革公有（國有、地方、事業機關等）土地市場化（出售、BOT等）政策，優先運用於社會住宅興建。(2) 善用都市計畫手段（變更回饋、都更、聯合開發等）取得社會住宅；(3)調整以出售為導向的合宜住宅（平價住宅）政策，釋出一定比例改為「只租不售」社會住宅。

3. 社會住宅應視為社會福利之公共投資，不應以財務獲利（平衡）或民間投資與否為主要考量，故政府必須承擔主導推動興建之責任。

4. 社會住宅係用以滿足經濟與社會弱勢之居住權，應建立合宜標準（如對象認定、租金標準、續住評估等），結合社會福利照顧補助體系，以及引入第三團體建立永續經營模式。

5. 應落實社會住宅政策制度化，儘速推動中央「住宅法」與地方「住宅自治條例」之立法。

未來行動
針對上述主張，從今日起，我們將進行以下的倡議工作：

短期（2010年底前）

· 因應五都選舉，拜訪北市、新北市兩黨四組候選人，要求將社會住宅納入政見並簽署承諾。

· 發動全國性社會住宅民間連署與政策倡議。

中期（2011-2012）
· 持續監督中央與地方政府，具體推動與落實社會住宅政策。

· 積極推動「住宅法」立法。
【附件二】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

                   2010.08

壹、任務

一、推動「住宅法」立法。

    二、督促「社會住宅」政策，建全租屋市場，讓各類弱勢有適當住宅安居。

　  三、藉社會住宅宅數之增加，進而達到平抑房價功能（以量制價），使一般大眾有適當住宅安居。

貳、共同發起團體 (共12個，按筆畫順序)

	團體名稱
	關注議題
	代表人

	少年權益聯盟
	弱勢青少年住宅
	葉大華 秘書長

	伊甸基金會
	通用住宅
	陳俊良 董事

	老人福利聯盟
	弱勢老人住宅
	吳玉琴 秘書長

	社區居住聯盟
	社會住宅
	陳美鈴 常務理事

	社會福利總盟
	社會住宅
	吳玉琴 副理事長

	專業都市改革組織
	一般住宅、社會住宅
	彭揚凱 常務理事

	崔媽媽基金會
	一般住宅、社會住宅
	呂秉怡 執行長

	康復之友聯盟
	精障者住宅
	王  珊 常務理事

	勞工陣線
	勞工住宅
	江明芸 主任

	智障者家長總會
	智障者住宅
	孫一信 副秘書長

	殘障聯盟
	障礙者住宅、通用住宅
	謝東儒 副秘書長

	勵馨基金會
	家暴、性侵受害者中長期住宅
	紀惠容 執行長


參、發言人：陳美鈴、彭揚凱、呂秉怡

肆、秘書處：社區居住聯盟、專業都市改革組織、崔媽媽基金會
　　執行秘書：林育如、林子靖

伍、2010年行動目標

　　一、五都選舉，候選人簽署「社會住宅承諾書」。

　　二、完成「社會住宅需求與說帖」，並連署之。

　　三、舉辦社會住宅政策辯論或論壇。

    四、建立社會住宅名嘴名單。

    五、建置社會住宅專屬網頁及部落格經營。
陸、恭逢其時

住宅，直搗資本主義核心，是弱勢與後代子孫百年大事。
【附件三】

各國社會住宅作法與數量（比例）一覽表

	國家
	公有出租住宅比例
	作法

	荷蘭
	34%
	於20世紀初開始推動，為目前社會住宅比例最高國家達34%（其中阿姆斯特丹高達50%），採政府補助（提供土地、建築補貼、貸款）由非營利住宅協會經營，其組織運作、財務皆獨立，盈餘用於照顧弱勢居住服務。租金計算由政府每年調整，申請方式公開透明，以評點制度分配先後。特色為各區平均分佈、透過住宅設計混居，維護居住區域品質，並結合照護服務。

	英國
	20%
	於19世紀為緩和勞工及地主間衝突，訂定「住宅法」並開始興建公有出租住宅，目前約有800萬人居住此類住宅，由地方政府與住宅協會分別持有管理，以低於市場價格之租金補貼，透過評點制，保障住宅需求最大者，並提供多元的補貼系統網絡，滿足各式需求，且遵守規範者可終身居住。

	德國
	16.2%

(1999年)
	於二戰後開始大量推動，主要採政府補貼（土地、貸款）民間投資興建模式，完成後在入住對象與租金訂定上均需受規範，出租人只可收取成本租金，租賃期間不會提高租金，並設定最低居住水準，對適當的住宅面積、房間數有所規範。

	美國
	6.2%
	1950年代起興建大量公有租出住宅提供弱勢團體，近年來為減低標籤化與種族隔離問題，提倡混居政策並改善既有公有出租住宅品質，並配合住宅補貼，解決中低收入住宅問題。

	日本
	6.1%
	自1950年起推動興建，管理單位分別為地方政府(公營住宅)與財團法人組織(住宅公團)。公營住宅以提供低收入戶與高齡家戶為主，住宅公團則以中低收入戶與弱勢家戶為主，分別有不同的租金計算方式，並設定最低居住水準，維持健康且具文化性的居住生活。

	新加坡
	8.7%
	1960年代起大量興建國民住宅（組屋），高達87.6%新加坡居民住在政府興建組屋裡，其中也包括針對經濟弱勢無力購屋者提供廉租屋（出租組屋），約佔總人口數8.7％。

	香港
	29%
	1970年代起大規模推動國民住宅（公屋），目前香港共有約73萬間出租公屋，為全港總人口1/3約200萬的低收入人口提供住房保障。在租金訂定上有嚴格的規定，面積上也有嚴格限制，並對申請者資格進行較高門檻和審批監督機制。

	台灣

台北市

新北市

高雄市
	0.08%

0.64%

0.02%

0.03%
	問題：

1. 數量過少，遠遠低於合理需求。

2. 公有出租住宅多以低收入戶為對象，未能照顧其他社會弱勢對象、情形等。

3. 公有住宅實質環境維護缺乏效率、住戶管理無效率與弱勢照護服務不足、管理人力資源分配不足及承租方式難以實現補貼公平性的問題。

4. 以台北市來說，目前包括出租國宅、中繼住宅、平價住宅，其主管機關與法源依據各不相同。


台灣公有出租國宅數量統計表

	地區
	項目
	數量

	台北市
	公有出租住宅
	3833

	
	中繼住宅
	394

	
	平價住宅
	1544

	
	小計：5771（戶）

	
	佔台北市住宅總量0.64%

	新北市


	新店中正專案出租國宅
	56

	
	汐止花東新村臨時安置住宅
	126

	
	三峽隆恩埔文化部落
	140

	
	小計：322（戶）

	
	佔新北市住宅總量0.02%

	高雄市

(含原高雄市、高雄縣)
	原住民出租住宅
	65

	
	勞工租賃住宅
	174

	
	單親家園
	65

	
	小計：304（戶）

	
	佔高雄市住宅總量0.03%

	全國

	合計：6397

	
	佔全國住宅總量：0.08%


【附件四】

台灣「社會住宅」需求量推估表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2010.08.26

	對象
	列冊戶
	資料來源與推估說明

	低收入戶
	103,330戶
	1. 行政院主計處99年第1季社會救助統計
2. 未包括中低收入戶

	獨居者人戶
	49,399戶
	1. 內政部營建署99年第1季弱勢家庭季報表
2. 未包括推估僅與配偶同住之老人22.20% (依內政部94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推估)

	家暴、性侵害戶
	22,275人
	內政部統計處99年第1季家庭暴力通報案件概況(22,944件)

	身心障礙戶
	1,000,520人（戶）
	1. 行政院主計處99年第1季社會福利統計
2. 以18歲以上具獨立居住權益者為推估標準

	AIDS
	18,378人（戶）
	衛生署疾管局99.03HIV統計月報

	平地原住民戶
	76,282戶
	1. 內政部統計處98年統計年報。
2. 暫以平地原住民因入城市居屋不易為推估標準(全體原住民戶數156,517戶)

	遊民戶
	3,847人（戶）
	內政部統計處98年統計年報

	特殊境遇家庭戶
	18,776戶
	內政部統計處98年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概況

	合計弱勢戶數
	1,298,807戶
	全國總家戶數7,835,375戶(內政部營建署99年第1季統計)

	占全國總戶數比例
	16.50%
	


備註1：本表尚未納入「住宅法」（草案）第七條「經濟或社會弱勢」所規定：單親家庭，生育子女三人以上且尚未成年、災民等；亦未納入離鄉就業青年、新婚夫妻、失業勞工與中低所得者等新弱勢。
    2：本表僅以向政府註冊之列冊戶為推估基礎，未包括為數可觀之未註冊未列冊之潛在弱勢戶。
    3：本推估表因政府資料缺乏有少許重複計算，或因人/戶單位差異而略有誤差。另，亦無從判斷其自有住宅率。
主辦單位：社會住宅推動聯盟


發起團體：少年權益聯盟、老人福利聯盟、伊甸基金會、社區居住聯盟、社會福利總盟、康復之友聯盟、都市改革組織、崔媽媽基金會、勞工陣線、智障者家長總會、殘障聯盟、勵馨基金會（依筆劃序）


總發言人：彭揚凱、陳美鈴、呂秉怡


秘 書 處：社區居住聯盟、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崔媽媽基金會


          電話(02)2364-6346 傳真(02)2363-3563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69巷2-3號2樓


























�資料來源：「房價負擔能力計算方式與國際各國比較」研究計畫，2010營建署。


� 房價所得比(Price and Income Ratio，PIR值)為購屋總價除以家庭年所得的比值，例如台北市中位數房價所得比14.1，代表平均每戶家庭要不吃不喝14.1年才買的起房子。依國際標準來看，PIR大於6屬負擔壓力嚴重，PIR大於10則是負擔極度嚴重。


� 房貸負擔率為家庭年所得用來繳納房貸的比率，例如台北市中位數房貸負擔率58%，代表平均每個家庭每100元的收入裡邊有58元要用來繳納房貸，剩下的42元才能用於家庭其它開支。依國際標準來看，合理房貸負擔率應不超過30%，到50%已屬負擔極度嚴重。


� 華昌宜，《台灣之戶宅權屬關係及民怨》，2010.04.07中國時報。


� 推估數據詳見附件一。


� 各國公有社會住宅數量與作法詳附件二。


� 台灣社會住宅數量統計詳附件三。


� 5%的目標為現階段最低標準，估算依據為：弱勢家戶比率（16.5%）×無自有住宅比率（30%，事實上弱勢居民無自有住宅比率應高於此值）≒5%。


� 除台北市、台北縣、高雄市以外，其它縣市歷來並無公有出租住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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